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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医科大学新型冠状病毒 

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
 

南医防组〔2022〕29号 

 

各学院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，附属医院： 

因紧邻我校的附属口腔医院出现新冠肺炎阳性病例，按属地

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加强五台校区疫情防控作如下通知： 

一、做好校门管控和师生出行管理 

1.五台校区关闭北门，仅开放南门通行，所有进出校门师生

员工均采用审批制，进校人员需佩戴口罩,核验身份，检查健康

码、行程码、24小时核酸检测报告。严禁校外人员进入校园，确

因公务需要进校的要严格做好流程审批。 

2.五台校区内住宿的所有学生暂停前往医院或培养单位等

聚集性场所参加学习活动（如医院或培养单位确须学生前往学习

的，需报属地及相关主管部门批准）。 

3.所有师生员工暂停两校区流动，五台校区除值班、疫情防

控、校区服务保障及相应特殊情况外，其他教职员工（含劳务派

遣、自聘人员）原则上居家办公、在线办公，行政工作人员要保

持备班状态，确需进校办公的，经审批后方可入校。尽量安排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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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保障人员住校，原则上不出校。自 10 月 28日起教职工班车暂

停运行。 

二、做好重点人员信息排查和健康管理 

1.坚持“日报告”“零报告”制度，各人员归口管理部门

要准确把握五台校区师生员工动态，每日掌握师生员工健康状况，

做到人数、行程轨迹、健康状况等信息底数清、情况明，重点关

注师生核酸检测情况，做到应检尽检。 

2.加大五台校区师生员工中与附属口腔医院病例有接触史

或时空轨迹交叉史情况排查，排查到的师生员工严格按照属地防

控政策全面落实健康管理要求，各归口管理部门要健全建立排查

人员登记、核酸检测、健康管理台账，落实闭环管理要求，坚决

防范疫情输入风险。 

3.教育引导师生员工及时关注疫情动向，主动报告个人与

疫情或病例相关的活动轨迹，故意隐瞒、未及时报备或不遵守健

康监测、集中隔离、核酸检测等防疫措施，导致疫情传播扩散的，

将承担相应责任。 

三、做好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和服务保障 

1.全面强化重点场所管理，做好校园环境清洁、消毒通风；

加强食堂等餐饮管理和卫生管理，鼓励错时错峰就餐和打包取餐；

严格落实口罩佩戴要求。 

2.加强学生宿舍管理，做好防疫物资储备。引导学生在宿舍

区不聚集、不串门。宿舍要勤通风、勤打扫，保持厕所清洁卫生，

洗手设施运行良好，做好垃圾清理和日常公共区域消毒。 



 3 / 3 
 

3.各教学基地、培养单位要做好线上教学管理，理论教学、

实习与规培等活动由教学基地、培养单位根据属地疫情防控要求

及本单位防控实际情况机动安排。 

4.加强疫情防控值班值守，畅通疫情突发情况应急处置流程，

提升应急反应能力；加强五台校区校园巡查和疫情防控措施执行

情况的监督检查，确保学校各项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。 

以上措施自 10月 28 日起实施，如遇疫情形势发展将适时调

整。其他未及举措仍按属地和学校相关文件执行。 

四、加强沟通协调，落实主体责任 

五台校区办公室要切实加强与属地卫生健康、疾控机构和街

道社区等的沟通对接，严格落实属地疫情防控有关要求。人事处、

党委学工部、国教院、后勤管理处、资产经营公司等要切实履行

各自主体责任，明确驻区负责人，全面落实疫情防控措施，及时

稳妥处置各类突发状况。各学院要在相关职能部门的统一指挥下，

明确疫情防控责任人和工作职责，对五台校区的师生全面摸清底

数，全面排查行程轨迹，确保一个不漏，切实织密织牢疫情防控

“安全网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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